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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啥只管诉说
晚报帮你奔波

24小时百姓热线

4940000
报料QQ：800019008

□记者 王辉

本报讯 昨天上午，家住湛河
区西苑路2号院的居民吴女士来
到本报反映，她在市区建设路西
段购买了一套商品房，发现预售
商品房的面积与房产证上核定的
实际面积相差0.82平方米，但开
发商多收她的4650元购房款迟
迟不退。

吴女士说，去年6月底，她在
建设路西段建宏中央花园1号楼
购买了一套面积为35.98平方米
的商品房，每平方米 5671.13 元，
她向开发商市建宏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交纳了 20 余万元购房
款。同年11月份，她拿到房产证

后发现，房子的实际面积是35.16
平方米，比约定面积少了0.82平
方米，这样一来，她就多付了
4650元购房款。

此后，她找到这家公司售房
部工作人员要求退还这笔多收的
房款，对方让她找公司财务部，而
财务部从 2015 年底推到今年年
初，又推到今年五一，直到现在，
她还没有拿到房款。

昨天上午，记者来到建设路
西段市建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财务部，负责人谢女士告诉记者，
多收客户的房款基本上都退还给
客户了，不存在上述事情。现在
退款经办人不在办公室，她要记
者留下联系电话，待经办人回来

了解一下再作答复。
随后，记者又来到市建宏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客户服务中
心，曹经理介绍，部分客户房产证
上的面积与购房面积相差几平方
米的事情确实存在，现在客户服
务中心正在汇总这些客户的基本
情况，待统计完毕后，再统一移交
公司财务部结算，无法单户上报
财务部与客户结算。

至于何时能将这类客户的基
本情况汇总完毕上报财务部，曹
经理说，预计今年春节前，2017
年1月份可以向客户退还房款。

另外，截至昨天下午 5点记
者发稿时，也没有接到上述谢女
士的回复电话。

商品房面积少0.82平方米

开发商多收的购房款迟迟不退

□记者 胡耀华

本报讯 辛辛苦苦种下的香
菇出现大面积死亡现象，数十户
菇农因此蒙受严重经济损失。近
日，鲁山县下汤镇菇农余文忠等
人致电记者，诉说了他们的遭遇。

今年 40多岁的余文忠家住
鲁山县下汤镇松垛沟村，已经有
9年种植香菇的经历。他向记者
介绍，香菇种植一般分为两种：袋
装种植和段木种植。袋装种植成
本小，见效快，但收益低。段木种
植代价高，见效慢，但只要种植成
功，效益却很高。于是在鲁山县

西部山区，近些年采用段木种植
香菇的农民越来越多。

“今年甭说赚钱，老本都赔进
去了。”余文忠告诉记者，他家的
香菇是去年春天种植的，正常情
况下现在就该收获了，可很多点
种在段木上的种子一点也没发
酵，不少香菇杆整个坏死，一个香
菇都没长出来。余文忠说，他共
种植了2万截香菇杆，有7000截
出现这种现象，经济损失达7万
余元。

“如果只有一家出现这样的
问题，属于管理不当，但类似问题
在我们这里有几十户。”见记者采

访，村民王现文气愤地说，他也有
着多年的香菇种植经验，但他家
的香菇杆也死了很多，且所种菌
种与余文忠家的一样。发现问题
后他们与厂家和经销商取得了联
系，厂家也进行了补种，但补种后
仍然没有发酵的痕迹。

昨天上午，针对余文忠等人
反映的情况，记者电话采访了菌
种经销商史先生。他说，遭遇此
情况的菇农在下汤镇确实有几十
户，菌种厂家也派人前往进行了
调查，但厂家认为种子没问题，很
可能是天气原因或菇农管理不当
所致。

菌种代理商张某也在电话里
告诉记者，种子没有问题，厂家除
了进行补种外，还对余文忠给予
2000元的补偿。至于其他菇农，
他表示也已达成共识，得到了菇
农的谅解。

昨天上午，记者电话采访了
鲁山县农业局食用菌管理办有关
人员。对方告诉记者，针对此事
他们已经进行了调查，但遗憾的
是，由于菇农无法提供当初所种
植的种子，导致无法进行种子鉴
定。不过，对于菇农所遭受的损
失，他们会继续关注，并会协调厂
家给予菇农适当的补偿。

所种香菇大面积坏死 遭受严重经济损失

鲁山下汤几十户菇农欲哭无泪

□记者 孙书贤

本报讯 道路坑洼不平，大
坑连小坑，车辆行驶时颠簸起
伏，让人苦不堪言。连日来，不
断有居民向记者反映洛界公路
郏县东段行路难问题。昨天上
午，记者特意驾车“体验”了一
把这段被居民称为“不能叫路”
的路。

昨天上午，记者驾车从郏
县县城出发，行至郏县汽车东
站路段时，就感受到了强烈的
颠簸。记者注意到，该路段车
流量大，路面上大坑连小坑，过
往车辆均小心缓慢地左躲右
闪。由于道路难行车速慢，路
上又开始堵车。

记者观察发现，坑洼严重
路段约有500米。驶过这500
米后继续向东，路面的坑小了
一些，但依旧很多。行至王集
乡辛庄村西头时，再次进入严
重坑洼路段。一路上，尽管记
者 非 常 小 心 ，但 仍 遭“ 暗
算”——车轮掉进坑里继而熄
火。在王集乡侯店路段，又是
大坑连着小坑。

“这路真不能叫路了。”“雨
天就更难走，特别是大坑多的
地方，一不小心车就掉进坑里
抛锚了。”居民谢女士的老家在
长桥镇，提起这段路就一肚子
气，每次回家都必须绕行。

就此，记者采访了郏县交
通局有关负责人。这位负责人
告诉记者，这段路即日起将进
行修补，到明年春开始纳入城
区规划范围，届时将按照城市
道路标准进行铺修。

郏县有一段
“不能叫路”的路
地点：洛界公路郏县东段

来电照登

市民冯先生昨日来电：市
区开发二路高阳小区门口商贩
占道经营严重，影响通行。

市民姬先生昨日来电：市
区体育路与平安大道交叉口经
常堵车，建议红绿灯关闭。

热线回复

市区新华路与湛北路交
叉口人行道上红绿灯已经很
长时间不亮了，望有关部门尽
快维修。

市公安局交管大队总计一
工作人员：前段时间修湛河桥
线路停了，现刚完工，我们通知
相关部门尽快处理。

昨天，在市区湛北路中段
一小区门前的道路上，多辆私
家 车 斜 停 在 路 边 的 人 行 道
上。当日，记者在市区采访时
看到，随着汽车保有量的增

加，停车难的问题越来越突
出，斜跨马路成为不少车主常
用的停车方式。

市交管支队车管所相关
人员说，汽车长期斜停会造成

车辆重心偏向一侧，会使汽车
的下摆臂衬套、球头、减震弹
簧受力不均，导致一侧部件发
生早期性损坏或疲劳性变形，
进而行车时出现车身抖动现

象，同时还易造成门锁机构故
障的发生。另外，马路斜停也
属于一种违规行为，将会受到
处罚。

本报记者 李英平 摄

汽车斜停 有损“健康”

拍卖公告
我公司接受委托，定于

2016年 11月23日 10时在本公
司会议室依法公开拍卖：废旧
物资一批（保证金2万元）有意
竞买者，请于拍卖日前携带保
证金及有效身份证件到我公司
办理竞买手续，若竞买不成功，
保证金如数退还。标的展示地
点：标的所在地，时间：自公告
之日起，联系电话：4939678、
18037581926，工商监督电话：
2832661，公司地址：平顶山市
新华区碧圃巷民政局三楼。

河南省金槌拍卖有限公司
2016年11月16日


